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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訴，新竹縣政府在民國46年，將新竹市親

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不當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為縣有。新竹縣政府進行親仁里都市

更新案，使居民面臨拆屋還地的處境。究竟

實情為何？有調查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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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據訴，登記為新竹縣所有之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

地號土地，原屬日據時期日人被遣返後之無主土地，民

國(下同)38年政府播遷來臺時，當地住民父母一輩經政

府安排在該地建屋，後代則延續居住生活迄今已長達6、

70年。詎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於辦理土地總登記時，未公

告將該土地所有權登記給38年已合法且和帄繼續善意使

用該地之住戶，竟於46年由登記機關以違法不實之登

記，將所有權登記為新竹縣所有，剝奪合法住戶之權益。

該等住戶係於自己之土地自建房舍，且建物亦屬實施建

築管理前之合法建物，如今新竹縣政府實施都市更新，

並無權利反對住戶參加都市更新之分配，然而新竹縣政

府卻意圖用不實登記取得之土地權利來剝奪住民的合法

權益，配合建商利用司法強制驅逐住戶。又該地係當時

之地政機關以偽造之登記文件辦理登記為新竹縣所有，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規定，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

機關認定係屬偽造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

記前，登記主管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主

管機關查明後塗銷之。故本案應查明後，由住戶辦理建

物面積測量分割就其權利範圍登記取得土地所有權，或

塗銷其全部之土地權利後將土地所有權登記國有，改由

中央政府主持都市更新等情。 

案經調閱陳訴人歷來陳訴事證與有關機關之函復說

明等相關檔案，並蒐集日據時期及臺灣光復初期土地登

記制度等相關文獻，嗣於108年4月11日詢問新竹市政府

副市長沈慧虹、都市發展處處長陳凱凌、地政處處長吳

堂安、新竹縣政府秘書長陳季媛、財政處處長黃國峯、

地政處副處長古瓊漢、內政部地政司簡任視察林家正、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長陳美芳等相關主管人員，再於同

年6月11日詢問陳訴人，已完成調查，調查意見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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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坐落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源自日據

時期「新竹郡新竹街水田壹參六番（原為『竹北一堡

水田庄百參拾六番』）」，乃係大正11年6月5日以「相續」

原因由周春傳移轉登記為「周宜銘」所有，再於大正

11年7月7日以「杒賣契字」原因移轉登記為「新竹州」

所有，並因「區畫變更」而於昭和10年8月1日「轉寫」

（改編）為「新竹市旭町二丁目拾貳番」土地；臺灣

光復後，經於46年2月9日以「奉令接管」原因登記為

新竹縣所有（土地登記簿即「舊簿」載為「旭町二丁

目拾貳地號」）；至於該筆土地之「旭町二丁目」地段

名稱，原係新竹市政府於42年間已通案改編為「親仁

段二小段」，迨至53年7月16日始因辦理土地分割而於

土地登記簿謄本變更登載為「親仁段二小段」，業據

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檢附日據至臺灣光復後各時期

土地登記簿等相關資料影本證述並確認在案，是以新

竹縣所擁有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仍應受土地法第43條

有關土地登記效力之保障： 

按土地法第43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

對效力。」本案登記為新竹縣有之坐落新竹市東大路

之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面積2,161帄方公尺，屬

都市計畫第二種住宅區，下稱本案土地），位屬新竹縣

政府委外辦理「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等43

筆土地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都市更新單元範圍。

該筆土地之土地登記過程，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檢

附日據至臺灣光復後各時期土地登記簿等相關資料影

本（如附件所示）證述並確認如下，則新竹縣擁有上

開土地所有權，仍應受土地法第43條有關土地登記效

力之保障當非無據： 

                   
1
 總面積11,436㎡，其中中華民國持有面積275㎡、新竹縣持有面積11,044㎡、新竹市持有面

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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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土地源自日據時期「新竹郡新竹街水田壹參六番」

土地（原為明治41年2月5日辦理登記之「竹北一堡

水田庄百參拾六番）」，經於大正11年6月5日間以「相

續」原因由原所有權人（業主）周春傳（原登記住

所為「竹北一堡新竹街土名北門百參拾番地」）移

轉登記為周宜銘所有，大正11年7月7日再以「杒賣

契字」原因移轉登記為「新竹州」所有。大正13年

7月18日，毗鄰之水田136-1、132-2、133-1、134-3

及135-3番土地再合併入本案土地。上開土地嗣因

「區畫變更」而於昭和10年8月1日「轉寫」（改編）

為「新竹市旭町二丁目拾貳番」土地。  

(二)臺灣光復後，本案土地經新竹縣政府之囑託，於46

年2月19日以「39年10月25日由新竹縣政府奉令接

管」原因，登記為新竹縣有（土地登記簿即「舊簿」

載為「旭町二丁目拾貳地號」）。至於該筆土地之「旭

町二丁目」地段名稱，原係新竹市政府於42年間已

通案改編為「親仁段二小段」，迨至53年7月16日始

因辦理土地分割而於土地登記簿謄本變更登載為

「親仁段二小段」（本案土地登記過程詳下表所

示）。 

本案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登記沿革表 

登記

號數 

土地 

標示 

所有 

權人 
標示異動 所有權異動 

73 水田庄

136番 

（新竹

郡新竹

街水田

壹參六

番） 

周春傳 

周春渠 

1甲4分9厘6毛5

系(「竹北一堡水田

庄百參拾六番」於

明治41年2月5日

辦理登記，業主周

春傳登記住所為

「竹北一堡新竹街

土名北門百參拾番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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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號數 

土地 

標示 

所有 

權人 
標示異動 所有權異動 

周春傳 

周春渠 

1甲3分8厘5毛5

系(大正 3 年 6 月 5

日分割) 

  

周春傳   大正4 年4月2日杒賣契字由周春渠移轉周春傳 

周春傳 

2分4厘6毛1系(大

正10年11月19日

分割) 

※「竹北一堡水田

庄百參拾六番」於

大正10年11月19

日調整為「新竹郡

新竹街水田壹參六

番」 

  

周春傳 
建地(大正 11 年 3

月7日地目變更)  

周宜銘 
 

大正11 年6月 5日相續由周春傳移轉周宜銘 

新竹州   大正11 年7月 7日杒賣契字由周宜銘移轉新竹州 

新竹州 1 甲 3 分 2 毛厘 8

毛8系(大正13年7

月18日合併) 

登

記

號

數 

地號 所有人 備註 

314 

136-1(大正10年

11月19日自水田

136 番分割，分割

時權利人為周春

傳） 

新竹州 

大正11年7月7

日杒賣契字由周

宜銘移轉新竹州 

317 

132-2（大正10年

11月19日自水田

132 番分割，分割

時權利人為林

鑑、陳清油、顏城） 

新竹州 

(國庫) 

大正11年4月21

日杒賣契字由林

鑑、陳清油、顏城

等3人移轉新竹

州(國庫) 

319 

133-1（大正10年

11月19日自水田

133 番分割，分割

時權利人為林歪

頭） 

新竹州 

(國庫) 

大正11年4月19

日杒賣契字由林

歪頭移轉新竹州

(國庫) 

323 

134-3（大正10年

11月19日自水田

134 番分割，分割

時權利人為周春

新竹州 

大正11年7月7

日杒賣契字由周

宜銘移轉新竹州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6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6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6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6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6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2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2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2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2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2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3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3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3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3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3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4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4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4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4地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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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

號數 

土地 

標示 

所有 

權人 
標示異動 所有權異動 

傳） 

326 

135-3（大正10年

11月19日自水田

135 番分割，分割

時傳利人為莊

炎、莊長水、莊

開、莊金泉） 

新竹州 

(國庫) 

大正11年4月21

日杒賣契字由莊

炎、莊長水、莊

開、莊金泉等 4人

移轉新竹州(國庫) 

52 

新竹市

旭町二

丁12番 

新竹州 行政區畫名稱及地

番變更(昭和10年8

月 1日) 
  

127 新竹市

旭町二

丁12地

號 

新竹縣   39年 10 月25日奉令接管，46年 2 月9日辦竣土地

總登記 

127 新竹市

親仁段

二小段

12地號 

新竹縣 23 公畝 33 公厘，

53 年 7 月 16 日因

土地分割登記，登

記為親仁段二小段

12 地號 

  

－ 新竹市

親仁段

二小段

12地號 

 2,231帄方公尺 

78 年 7 月 20 日分

割登記 

 

－ 新竹市

親仁段

二小段

12地號 

 2,161帄方公尺 

88 年 1 月 15 日分

割登記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  

二、有關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本案坐落新竹市親仁

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乃係大正11年6月5日以「相續」

原因由周春傳移轉登記為「周宜銘」所有，再於大正

11年7月7日以「杒賣契字」原因移轉登記為「新竹州」

所有，而非無主土地，並有第73號之「新竹郡新竹街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4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5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5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5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5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5地號.pdf
file:///C:/Users/moi1574/AppData/Local/Temp/7zO8B9B647E/水田135地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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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壹參六番」土地登記簿可稽一節，雖經陳訴人指

陳該土地登記簿係遭變造，並虛構「周宜銘」為人頭，

藉此將土地「杒賣契字」予「新竹州」，而其相關土

地臺帳及後續土地登記簿亦同屬變造等情，然此一質

疑經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檢具相關事證及說明予以

釐清，並提出「周宜銘」（周春傳之孫）之日據時期

戶籍謄本以證明確有其人，從而陳訴人所陳內容，尚

難遽認屬實： 

(一)有關陳訴人對於日據時期竹北一堡水田庄136番土

地登記簿  (附件1)之質疑一節： 

1、據陳訴人指陳，依據日據時期新竹市旭町二丁目

12番土地登記簿(附件3)所載，該地號係由分設區

畫變更前之水田登記簿號數第73號之竹北一堡

水田庄136番土地(附件1)轉寫，經其調查，水田

登記簿號數第73號之登記，係遭改寫過之土地登

記，且其「表題部五番」關於水田庄136番合併

其他土地所做的登記，恐係偽造而來，而經由改

寫之結果，乃變造出新的水田庄136番以利作為

旭町二丁目12番都市土地所有權之來源等語。 

2、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日據時期水田庄

136番之土地登記簿，為明治38年以前適用舊慣

時期之日據時期登記簿，又本案水田庄136番土

地原面積為1.4965甲，分別於大正3年、大正10

年辦理分割，第2次分割後面積為0.2461甲；於大

正13年7月18日與再同段136-1（登記番號314）、

132-2（登記番號317）、133-1（登記號319）、134-3

（登記番號323）及135-3（登記番號326）番等5

筆土地合併，合併後面積為1.3288甲；該土地並

於昭和10年8月1日因行政區畫名稱及地番變更

登記為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番，此有日據時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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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簿之記載可稽。  

3、陳訴人又指陳，甲區第三番有關「移轉」之登記

事項是用一個刻好的姓名、地址的大木刻章所

蓋，係為方便蓋於相關欲取得之土地，故「周宜

銘」僅係土地登記使用之人頭等情。 

4、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保存管理日據時期登記簿冊之登簿內容，大多為

手寫，然常用用語亦有以蓋章形式為之；又依據

日據時期第73號土地登記舊簿所載，土地所有權

人周宜銘是相續（繼承）自周春傳，經對照新竹

市政府提供之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周宜銘確

有其人，且係周春傳之孫，而周春傳之住所為「新

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土名北門百三十番地」，亦

與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業主之住所相符，故本院

依上開戶籍及地籍登記之勾稽對照結果，實難遽

認「周宜銘」係遭虛構而藉以將本案土地移轉登

記為「新竹州」之人頭。 

(二)有關陳訴人對於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番土地臺帳

(附件2)之質疑一節： 

1、日本政府為建立完整之土地資料，藉以增加稅收

鞏固財政，乃於明治31年（1898年）7月由臺灣

總督府以律令第13號公布「臺灣地籍規則」（其

第2條規定地方廳應備置土地臺帳及地籍圖，登

錄土地有關事項），並於同年以律令第14號公布

「臺灣土地調查規則」，自明治32年起實施土地

調查（地籍整理）事業，迄明治37年（1904年），

土地調查完成，並根據調查結果設置土地臺帳及

地籍圖冊，以為地稅課徵之依據。據內政部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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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政府表示，依「臺灣地籍釐整辦法」第4條2及

「臺灣省土地憑證繳驗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7

條3、第8條4規定，縣(市)政府接受繳驗之申請書

及證件後，將該申報書繳驗憑證、土地臺帳及不

動產登記簿3者互相核對無誤後，始登記之。又

依「臺灣省各縣市編造登記簿應行注意事項」甲

項規定，臺灣省土地登記簿係暫利用原土地臺

帳，再予繕造編製登記簿，為光復後之權宜作

法。陳訴人闡釋「國民政府之總登記是要以日本

政府之土地臺帳做其登記基礎」應屬誤解。  

2、又據陳訴人指稱，本案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番之

土地臺帳上註記2個編號，這2個編號是完全不同

性質的土地編號，竹北一堡水田庄136番是課稅

用之編號、旭町二丁目12番是都市計畫用之編

號，原農業用地水田庄136番課稅用之土地臺帳

不見了，有人刻意將2個性質不同之編號連結在

一起；而且正常習慣寫法，「136」應寫在正中位

置才對，但卻寫旁邊，還以線條刪除，如此寫法

似乎是從別的文件抄錄謄寫過來，故當時刻意製

作這種假臺帳之目的是要配合國民政府對於編

造土地總登記之規定，為了冒充「合法之總登

                   
2
臺灣地籍釐整辦法第4條：在光復前日本政府已辦不動產登記之區域，不動產權利人應將所

持登記證書向主管地政機關繳驗，經審查公告無異議後，換發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

證明書，並編造登記簿。……依照第一項規定，換發土地權利書狀之地區，視為已依土地

法辦理土地總登記。」 
3
臺灣省土地憑證繳驗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7條：縣(市)政府接收申報書及證件後，應即審查，

審查時，應將所繳驗之申報書產權憑證與土地臺帳不動產登記簿三者互為核對，經核對相

符者，應即在各關係證件加蓋縣(市)政府名義之驗訖發還戳記，及審查人員印章後發還，

核對不符者，應查明原委分別依法處理。 

前項審查分初審、複審，初審由縣市政府派遣人員辦理，複審由縣市政府地方民意機關代

表及法院代表，會同組織委員會辦理之。 
4
臺灣省土地憑證繳驗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8條：土地權利憑證，經審查後，即發還並同時公

告，公告期間定為2個月，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應即換發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前項公告，得由縣市地政機關張貼佈告，令權利關係人免費公開閱覽登記圖冊代替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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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以利進行旭町二丁目12番登記為新竹州之

手法等情。 

3、惟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本案土地臺帳刪

除「136」番編號，新增「12」番編號，係因「町

名改正」而變更為旭町二丁目12番，故水田庄136

番土地臺帳為繼續沿用至旭町二丁目12番，因而

於地番欄劃除「136」再填為「12」，揆其土地臺

帳摘要欄並已註明「行政區劃變更  昭和10年8月

1日」，尚非如陳訴人所述有冒充情形。  

4、再據陳訴人指陳，經其隨機取樣鄰近之親仁段

12-1等相關土地，並整理新舊編號土地之臺帳合

併、買賣之時間，發現土地所有權移轉之時間非

常凌亂，還刻意區分，不像是由政府推動之計

畫；又蒐集毗鄰旭町二丁目12番土地之相關地號

土地臺帳，發現日本政府這種公有土地登記，竟

分成「新竹州」及「國庫」，而且向人民用「杒

賣契字」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時間，每一筆土地均

不同；另為何將道路登記給國庫？將建地登記給

新竹州？其答案即是，這些臺帳全部非日本政府

製作，而這是當時將被圈定之範圍內無主土地於

改地目、改地名和改地號後，全面造假將日本政

府規劃之都市計畫當成國民政府欲實施之都市

計畫，並將原屬日產之無主土地全數都登記為公

有土地，而其中將建地登記給新竹州等情。  

5、惟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親仁段二小段

12、12-1、12-2、12-3、13、13-1、16、17地號自

日據時起皆已分別登記於新竹州、國庫所有，此

有日據時期登記簿及土地臺帳正本可供證明，並

無造假情事。至於日據時期日本政府所為之買賣

行為，及其會將何種土地買賣登記為新竹州或國



11 

 

庫，均屬該時日本政府之作為。 

(三)陳訴人對於日據時期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番土地

登記簿(附件3)之質疑一節： 

1、據陳訴人指陳，日據時期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番

土地登記簿甲區事項欄記載所有權者為「新竹

州」，另記載「右登記簿分設區畫變更前，登記

簿轉寫。昭和10年8月1日」，則所謂「轉寫」係

指何意？轉寫是否為抄錄？是否表示另有「源

件」？若有，該登記簿之原件為何？又國民政府

於35、36年辦理土地總登記時，因臺灣已光復，

當不會採用「旭町二丁目12番」之地段名來辦理

總登記，因其是日本都市計畫之地段名，又是日

本地名，故附件3所使用日本政府都市計畫土地

地段編號做成之登記簿，是地政機關為配合46年

實施帄均地權而偽造改用都市計畫新地段編號

辦理之登記等情。  

2、惟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 

（1）附件3為日據時期水田庄136番土地於昭和10

年町名改正後，變更為旭町二丁目12番之土地

登記簿 (昭和10年8月1日水田改正為旭町之登

記簿)。至於新竹市「町名改正」情形，查昭和

10年 (西元1935年 )3月13日經臺灣總督以府令

第2號發布新竹市管轄區域改正，包括田町等15

町及客雅等14個大字。而新竹州廳於新竹州報

964號以 (新竹州告示第88號 )於同年8月1日公

告新竹市的大字及字的區域，新竹市於同年8

月2日於(新竹市報)283號轉載新竹州告示。新

竹市又在同年9月30日公告 (新竹市區設置規

程)，將新竹市分為16區（包括本案之旭町區），

於10月1日施行。而町名與地籍之關係則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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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3日經新竹縣議會同意將町名關係的大小

字更改為「段」與「小段」（本案旭町二丁目則

改為親仁段二小段）。 

（2）次查土地登記番號52號之新竹市旭町二丁目

12番土地登記簿記載，甲區記有「右登記簿分

設區畫變更表前登記簿轉寫昭和 10年 8月 1

日」，表題部亦載有「登記簿分設區畫變更水田

登記簿第73號」；另登記番號第73號之水田庄

136番表題部亦載有「登記簿分設區畫變更新町

名登記簿第52號移付登記用紙閉鎖昭和10年8

月1日」，其與上開文獻說明旭町區域名稱於昭

和10年8月1日實施相符。 

（3）另水田庄136番土地登記簿因「閉鎖」(截止記

載)，故將有效之登記資料轉寫到旭町二丁目12

番土地登記簿。 

(四)有關陳訴人對於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於46年製作之

新竹州旭町二丁目12地號土地登記簿 (附件4)之質

疑一節： 

1、據陳訴人指陳，為何本案土地標示部之「標示先

後」由「壹附之一」開始而非「壹」開始？為何

所有權部之「權利先後」由「壹」開始？  

2、經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附件4係臺灣光

復後之最原始製作之登記簿，為辦理土地總登記

所編造之旭町二丁目12地號(42年町名改段名)土

地登記簿。依前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於36年7月36

日訂頒「臺灣省各縣市編造登記簿應行注意事

項」之乙項略以：「登記簿之記載依下列規定：

一、土地標示部：1.標示先後欄：填載土地標示

先後次序，如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該欄填為第

一，第一次土地登記後之分合變更登記時，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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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為第二，餘類推。……二、所有權部：1.權利

先後欄填載所有權人聲請登記時取得權利之次

序……。」又依前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於36年7月

參陸戌東民地甲字第355號代電訂頒「臺灣省土

地權利憑證換發書狀後辦理一般登記頇知」規

定：主登記即土地全然獨立存在而為申請登記

者，如所有權、地上權等之取得移轉、設定負擔

等之登記；附記登記，指附隨于主登記而為申請

登記變更主登記事項之一部者，或更名、住所變

更等登記情形。故如為主登記者，將依其登記先

後順序於「標示先後欄」、「權利先後欄」填載壹、

貳……等次序；另如該主登記於登記完竣後，嗣

後有附記登記者，將於該主登記「權利先後欄」

空白處，註記該主登記之附記登記次序(如「壹 」

「附記壹」)。至附件4新竹州旭町二丁目12地號

土地登記簿「標示先後欄」記載「壹附之一」，

目前尚查無明確作業規定，惟其他地政事務所亦

有相同登記方式(如臺北市北投地政事務所、新北

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按此作法係於該主登記若有

附記登記時，即於該主登記旁註明「附之○」，

相當於其附記登記之總表，俾利於人工登記時代

登記人員得以一目了然及掌握其記載情形，避免

發生審查遺漏情事。 

3、次據陳訴人指陳，為何本案將「舊的所有權人」

寫成「新竹州」？為何以「鉛筆」寫成「新竹州」

之登記？為何「土地標示部」之「壹附之一」、「所

有權部」之「壹」之登記員蓋章處未依規定由登

記員「蓋章」？而主管亦未依規定核對名章？為

何無收件及登記之時間？ 

4、經據新竹市政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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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當時登記人員皆已不在，無從可考，推測當

時登記簿所有權部主登記次序「壹」、鉛筆書寫

之新竹州，為當時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先行核對

日據臺帳、登記簿所為公地清查之註明，因光

復之初公地權屬與辦理程序及囑託登記機關之

權利義務未盡完備，其註明以利後續接收機關

囑託登記時，審核清查註明結果與囑託登記權

屬是否相符。 

（2）又依「臺灣省各縣市編造登記簿應行注意事

項」之乙項略以：「登記簿之記載依下列規定：

一、土地標示部：……7.登記員蓋章欄，登記

員於本簿登記完畢後在本欄蓋章負責。二、所

有權部……10.備註及登記員蓋章欄，照土地標

示部規定記載。」故新竹州旭町二丁目12地號

土地登記簿依當時規定僅需由登記員蓋章。至

陳訴人所敘該注意事項之甲項規定：「經登記完

畢校對無誤者承辦人員應於登記員蓋章欄加蓋

私章並送主管長官核蓋名章。」此點為上開注

意事項甲項第7點規定，係規範利用土地臺帳繕

造登記之方式，而非為登記簿記載事項。 

（3）另本案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自日據時期

即登記為新竹州所有，光復後39年10月25日由

新竹縣政府奉令接管，並經該府46年2月18日

(46)府地籍字第4616號函囑託所有權登記為新

竹縣有，核與臺灣省政府41年3月25日肆臺寅有

府管四字第3199號代電之修正「臺灣省政府公

有土地囑託登記提要」規定，州廳有土地由縣

市接管所有相符，該地號自日據時期即已辦理

不動產登記，光復後亦完成公有土地囑託登

記，其登記之性質自為依法完成總登記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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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據陳訴人指陳，本案為何不是34年10月接收而

是39年10月25日「奉令」接收？奉何者之令接

收？此種土地之性質是交戰土地或公有尚未完

成登記之土地？係何因奉令接收？   

6、經據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 

（1）光復之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把握時機加

強管理省內公有土地，雖訂有「臺灣省公有土

地緊急清查辦法」及「臺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

法」，惟因公地權屬與辦理程序及囑託登記機關

之權利義務間多尚未盡明瞭，爰臺灣省政府37

年12月18日代電訂定「臺灣省公有土地囑託登

記提要」，38年起各縣市政府開始派員至各機關

催辦，並指導填寫表冊，該府並以40年1月16

日肆拾子銑府綱地甲字第97號代電：「為加緊辦

理公有土地囑託總登記簡化審核程序起見，此

後各縣市局受理公有土地囑託總登記案件，應

依照本府參柒亥巧府綱地丁字第1568號電頒臺

灣省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要及有關法令規定，

經審查無誤後，即行公告，完成登記手續。」

該府復以 41年 3月 25日肆壹寅有府管四字第

3199號代電，奉行政院核示公地登記辦法及附

發「修正臺灣省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要」，規定

臺灣省境內公有土地如已辦竣登記而與該修正

提要不符者，應即按照該修正提要更正之，其

未辦竣登記者，應一律按照該修正提要辦理。  

（2）又39年10月25日，臺灣省政府依據「臺灣省地

方自治實施綱要」，調整全省行政區域，改設21

縣巿。原大新竹縣分設桃園、新竹、苗栗3縣，

新竹地方乃將原省轄新竹市併原新竹縣轄關

西、新埔兩鎮、湖口、紅毛、竹北、橫山、芎



16 

 

林、北埔、峨眉等7鄉及尖石、五峰兩山地鄉等

合併成立為新竹縣，縣治設於新竹巿。  

（3）按上開參考資料所示，新竹縣係於39年10月25

日成立，又依上開臺灣省政府41年3月25修正之

「臺灣省政府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要」規定，

接管前「州廳有土地」，接管後之權屬為「縣市

有」，本案土地接管所奉令者，推測應為新竹縣

正式成立之法源即臺灣省地方自治實施綱要。  

7、復據陳訴人指陳，本案為何於36年間未辦理新竹

州旭町二丁目12地號之總登記？為何於46年登

記？所依據之法令為何？該登記係「囑託」登記

亦或其他登記？ 

8、經據內政部、新竹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表示： 

（1）查臺灣省政府曾以36年8月26日參陸未寢地甲

字第576號代電發布國有省有土地之劃分，在未

經中央核定前，有關公有土地之土地權利書狀

暫緩填發之命令。又參照該府37年7月14日參柒

午寒綱地甲字第847號代電略以：「查本省公有

土地前經原接管機關於舉辦土地權利憑證繳驗

時提出申報，惟以當時因光復未久，公地權屬

未經劃定，各機關率多未能提出奉准保管或使

用之正式保管文件，或原權利憑證不齊全，且

因推行公地放租放領政策之關係，管用機關已

多變動，現本省公地之權屬及保管使用人大多

均已劃定，各機關亦正在積極辦理編造公地清

冊，補繳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囑託登記中」推

測於公有土地之原接管機關雖有於舉辦土地權

利憑證繳驗時申報，但因公地權屬未經劃定等

原因，未足據以該申報資料即辦理土地總登

記，而需嗣後另依公有土地囑託登記及公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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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序辦理。 

（2）次查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及不動產登記簿中記

載為國、省、縣、市、(含州、廳、街、庄)有

之土地，該管縣市政府本應會同該權屬機關切

實調查，並依有關規定為公有之登記。光復之

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把握時機加強管

理省內公有土地，訂定「臺灣省公有土地緊急

清查辦法」及「臺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茲

以公地權屬與辦理程序及囑託登記機關之權利

義務間多尚未盡明瞭，致許多公有土地皆未完

成繳驗憑證申報總登記，臺灣省政府爰於37年

12月18日特訂定「臺灣省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

要」，俾利政府機關有所遵循，該府並以40年1

月16日肆十子銑府綱地甲自地00097號代電：

「為加緊辦理公有土地囑託總登記簡化審核程

序起見，此後各縣市局受理公有土地囑託總登

記案件，應依照本府參柒亥巧府綱地丁字第

1568號電頒臺灣省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要，經

審查無誤後，即行公告，完成登記手續。」並

於41年3月25日肆壹寅有府管四字第03199號代

電修正「臺灣省政府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要」，

規定臺灣省境內公有土地如已辦竣登記而與該

修正提要不符者，應即按照該修正提要更正

之，其未辦竣登記者，應一律按照該修正提要

辦理。 

（3）案經新竹縣政府依據土地法第55、58條暨土地

登記規則58、59、60條之規定，以45年11月20

日(45)府地籍字第30577號公告，將囑託登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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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公告周知5，並刊登於45年12月2日聯合報第4

版(附件6)；後於46年2月2日公告期滿，遂以46

年2月18日 (46)府地籍字第4616號函囑託各地

政事務所依法辦理登記 (本案土地係囑託新竹

縣新竹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本案親仁段二小

段12地號土地由新竹地政事務所 (現新竹市地

政事務所)以46年2月19收件新地字第98號案件

辦理登記為新竹縣有。又有關公告所列坐落親

仁段57筆土地，經調閱該公告原稿，清單僅列

有筆數，詳細地號已無相關資料可供查考；該

57筆土地，光復前權屬為「國庫」，嗣後依規登

記為「國有」。至於本案土地係屬同件公告案之

另坐落親仁段62筆土地範疇，依公告清單所

示，光復前權屬為「新竹州」，嗣後依規登記為

「縣有」，不屬前述57筆土地範圍。 

(五)有關陳訴人對於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地號之「臺灣

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附件7)所提出之質

疑一節： 

1、據陳訴人指陳，本案新竹市旭町二丁目12地號之

「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之作用為

何？為何申報繳驗時間為35年6月5日？為何權

利人記載「原-新竹州」及「現-中華民國國民政

府」，而於46年卻將土地登記為「新竹縣」？又

當時既擬申報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有，何

以由地方政府之當時新竹市長進行申報？另為

                   
5
 依據「臺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行政院36年11月28日發布）第6條規定：「原屬臺灣各州

廳以下之市、街、庄公有土地，由州廳接管委員會接管有案者，依其原來隸屬範圍分為縣、

市、鄉鎮有土地」；經查9年(西元1920)，地方官制改行州制，將桃園、新竹、苗栗三廳合

併成為新竹州，光復後，原新竹州改為新竹縣，縣治設桃園，39年(西元1950)重劃臺灣的

地方行政區域，將新竹縣分成桃園、新竹、苗栗三縣，新竹縣治則置於新竹市內，直至71

年7月1日才分為新竹縣及新竹市，故本筆土地原隸屬新竹州有，依前開辦法， 46年由新竹

縣接收係符合當時之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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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登記員「鄭朝枝」同時出現於「35年」(指臺灣

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背面)及「46年」之

土地登記文件? 

2、據內政部、新竹市政府及新竹縣政府表示：  

（1）據新竹市地政事務所陳報，該所檔存正本，繳

驗憑證申報書背面，並無登記員鄭朝枝之用印。 

（2）臺灣光復之初百事待興，為推行土地政策，頇

充分明瞭土地客觀與主觀的最近狀況，爰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於35年4月5日以卯微38署民字

第2896號公告，自35年4月21日至同年5月20日

止1個月內，無論公有、私有土地，凡已取得關

係土地上各種權利的團體，或個人，應填妥申

報書，並檢齊有關土地權利憑證，持向土地所

在地土地整理處審驗。又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民政廳35年5月18日辰巧民地字第3277號代

電，公有土地由各保管機關申報，如無保管機

關者，則由縣市地政機關申報，原屬州廳處分

者，於所有權人姓名欄填縣有，保管機關填在

使用人欄。 

（3）依行政院35年11月26日第767次會議決議通過

之臺灣地籍釐整辦法第8條規定：「臺灣省之公

有土地，應由主管地政機關清理，並編造清冊。」

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制定臺灣省公有土地

緊急清查辦法，令公地各機關應於35年底前完

成公有土地清查工作，足見公有土地於35年間

仍屬清查階段，其繳驗憑證申報係依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35年4月5日卯微三五署民字第二八

九六號發布之公告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

廳民國35年5月18日辰巧民地字第3277號代電

核示之繳驗土地權利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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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開申報繳驗時間為35年6月5日，依當時時空

背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35年4月5日卯微

35署民字第2896號發布「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

限向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向人

民宣達即將開始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其主

要內容為：〈1〉自35年4月21日起至同年5月20

日止，在此1個月期限內，無論公有、私有土地，

凡取得關係土地上各種權利之團體或個人，各

應填妥申報書並檢齊有關土地權利憑證，持向

土地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2〉已申報者，

均得視同已為土地法規定之第一次土地所有權

登記（該公告發布當時仍屬舊土地法時期，無

土地總登記一詞）。〈3〉在規定期限內不申報之

土地，將一律依法作為公有土地，由政府代管。 

（5）再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廳於35年5月

18日辰巧民地字第3277號代電核示繳驗土地權

利憑證等事宜，其內容提及公有土地之申報，

係由各保管機關申報。34年臺灣光復，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於11月9日開

始接收原新竹州之機構。同月17日接收新竹巿

役所，遂成立新竹巿政府，隸屬於接管委員會，

11月30日接收原各郡役所。翌年1月接管委員會

結束，成立新竹縣政府，暫借原新竹州廳辦公。

新竹縣政府於2月28日遷往桃園，新竹巿亦因全

省行政區域調整，正式設為省轄巿，成立新竹

巿政府。故以當時時空背景及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民政廳35年5月18日辰巧民地字第3277號

代電，公有土地申報由當時土地所在地即保管

機關，新竹市政府代為申報。 

（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嗣後成立之省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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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之囑託登記及私有土地申請登記案

件，在申報期限上採不同作法。即私有土地權

利人應依「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在地土

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之規定期限內，申請

權利憑證繳驗；而對於公有土地權利人之囑

託，即使逾越申請權利憑證繳驗規定期限，仍

得續行辦理。 

（7）由於繳驗憑證申報，應提出如土地臺帳謄本之

權利憑證，此觀「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

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第7點可知，本

案日據時期土地臺帳記載自大正11年7月7日即

已登記為新竹州，故本繳驗憑證申報之原權利

人記載為新竹州，並無疑問。本案土地申報當

時應僅照「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在地土

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而為，此時公有土地

清查工作仍未完成且未有相關公有土地囑託登

記之規定，其申報書所填光復後權利人為中華

民國國民政府，應僅為當時公有土地由國民政

府治理之統稱。 

（8）事實上，依新竹市地政事務所之查復，本案土

地係新竹縣政府奉令接管，並經縣府46年2月18

日以（46）府地籍字第4616號函囑託所有權登

記為新竹縣有。故本案土地並非依臺灣省土地

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規定辦理登

記。 

(六)綜上，有關內政部及新竹市政府表示，本案坐落新

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乃係大正11年6月5日

以「相續」原因由周春傳移轉登記為「周宜銘」所

有，再於大正11年7月7日以「杒賣契字」原因移轉

登記為「新竹州」所有，而非無主土地，並有第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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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新竹郡新竹街水田壹參六番」土地登記簿可

稽一節，雖經陳訴人指陳該土地登記簿係遭變造，

並虛構「周宜銘」為人頭，藉此將土地「杒賣契字」

予「新竹州」，而其相關土地臺帳及後續土地登記

簿亦同屬變造等情，然此一質疑經內政部及新竹市

政府檢具相關事證及說明予以釐清，並提出「周宜

銘」（周春傳之孫）之日據時期戶籍謄本以證明確

有其人，從而陳訴人所陳內容，尚難遽認屬實。 

三、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1年間發布「臺灣地籍規

則」及「臺灣土地調查規則」，規定由人民填具「土

地申告書」持向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局地方派出所申

告其土地，以藉由確認土地產權而達成稅收等目的，

然其經測量查定後係登載於土地臺帳等資料，此與後

續依據明治38年（1905）公布「臺灣土地登記規則」

所造具之土地登記簿尚屬有別；又總督府復於明治37

年5月發布「關於大租權整理案」，核係用以消滅一切

大租權並確定原來之小租戶為業主，並非消滅私有土

地所有權，從而有關陳訴人指陳本案土地既於明治34

年9月9日之申告書載有大租權之相關記載，則其私有

土地之所有權（業主權）自應於明治37年消滅大租權

後即已不存在，何以於41年2月5日仍登記為周春傳等

人所有，而此一土地登記距上開申告日期相隔6年有

餘，亦非合理，據此主張該土地登記之登記簿係經變

造等情，當屬誤解： 

(一)日本政府於據臺後，基於稅收等目的，於明治31年7

月由臺灣總督府律令第 13號公布「臺灣地籍規

則」，規定地方官廳應該備付登錄有土地資訊的土

地臺帳及地圖，另為配合臺灣地籍規則之頒行及實

施土地調查有關土地申報、地籍調查測量，作為執

行之依據，復以律令第14號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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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進行土地調查，其第1階段作法是先釐定村落

土地範圍、製作村落草圖，並蒐集相關資訊；第2

階段則由申告者提出「土地申告書」向土地調查局

派出所辦理申報，經測量、查定等作業後，根據調

查結果設置土地臺帳等，以確定土地權利，並為地

稅課徵之依據6。 

(二)又日本政府鑑於大租戶與小租戶 7及現耕佃人間之

租佃關係複雜，則由現耕佃人納租與小租戶，再由

小租戶納租與大租戶，不但形成一地二主之弊，且

在大租戶擁有徵收大租之權下，與小租戶分享其

利，致現耕佃人租負過重，而政府課稅之收入則

微。為釐清地權，確立土地制度，改正賦稅，日人

乃配合土地調查，附帶辦理大租權之清理及消滅，

經總督府於明治36年12月律令第9號發布「關於大

租權確定案」，再於明治37年5月以律令第6號發布

「關於大租權整理案」，消滅一切大租權，而由政

                   
6
 資料來源：1.內政部，《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 81年3月

編印；2.陳立夫，〈臺灣光復初期土地總登記(權利憑證繳驗)問題之探討〉，收錄於陳氏所

著《土地法研究》，臺北：新學林， 96年 8月； 3.吳密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

(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第第10期，106年12月31日出刊。 
7
 有關「大租戶」、「小租戶」之形成背景及其衍生之問題，據前揭《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

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第9頁至第10頁）所載，康熙22年（1683年），明鄭亡，臺

灣入清版圖。清廷將鄭氏時代之「官田」及「私田」一律改為民有。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

發生，日政府出兵犯我臺灣南部，入侵蕃界山地，清廷乃授沈葆禎為欽差來臺主持防務，

沈氏為順應世變，蒿目時艱，以治臺之要，首在「開山撫蕃」，於是放棄封禁政策，鼓勵漢

民開墾內山蕃界，以為防務善後之需，光緒元年復設招墾局，定招墾規章，推動拓墾蕃地，

惟未盡勵行，效果不大。蓋清初以來，開山墾野，由於群蕃四塞，絕非易事，既需充足勞

力及資本，更頇武備，以防「蕃害」，故墾者多非具有此實力者不為功。有此實力者，招丁

來墾即所謂「墾戶」，招來之丁即所謂「墾丁」，迨土地墾成，墾戶即申報官府取得所有權

成為業主，而墾丁則淪為「佃戶」，其墾成之土地，佃戶則具永佃權。於日既久，佃戶或因

致富，或改業而轉租與第三人耕作，此第三人即所謂「現耕佃人」；而佃戶則稱為「小租戶」，

如此乃形成清代一田二主之制。至於其三者之地租關係，則業主（墾戶）頇負擔政府所課

之正供（田賦），佃戶頇繳納地租予業主，其租額大體約合土地生產量之 10分之1左右，此

所謂「大租」，而墾戶因亦稱為「大租戶」，現耕佃人又頇繳租於「小租戶」，其租額：小租

戶與現耕佃人之比，通常以五五分或四六分，即所謂「小租」。此種墾佃關係頗為複雜，官

有地與蕃地，莫不如此，乃致現耕佃人負擔重，而政府稅課輕之情形，且豪強私墾虛報隱

匿之風甚熾，雖有開墾而無陞科，田變園或園變田，官府亦置之不問，土地買賣、典質亦

不報告官府，形成所謂「有田無賦，有賦無田」者比比皆是，地權不清，經界不正，稅制

失宜，影響國計民生，已達嚴重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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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大租權人或其繼承人發給補償費，總計應領補

償費之大租權人36,000餘人，大租權遂告消滅，並

確定原來之小租戶為業主（多數受領補償費之大租

戶，以公債證書作為抵押向臺灣銀行融資貸款，創

立今日之彰化銀行）8。 

(三)嗣土地臺帳編造完成後，於明治38年5月25日又以律

令第3號公布「臺灣土地登記規則」，規定土地臺帳

登錄之有關土地業主權、典權、胎權、贌耕權等權

利之設定、移轉、變更、處分之限制或消滅，除繼

承、遺漏外，非依本規則登記不生效力，又其土地

登記係由土地管轄之地方法院，或其出張所或登記

所辦理，至此，正式開啟日據時期之臺灣土地登記

制度。 

(四)查本案土地縱於明治34年9月9日之「土地申告書」

載有大租權之相關記載，然其經明治37年消滅大租

權之政策後，係確定原來之小租戶為業主，故其私

有土地之所有權（業主權）並非同屬消滅；另該申

告書之目的係為編造土地臺帳等資料，而土地簿之

造簿及登記事宜，係於後續「臺灣土地登記規則」

發布後始進行，基此，尚不宜以本案土地申告書載

有大租權之記載，以及該「土地申告書」與後續土

地登記簿所載登記時間（41年2月5日仍登記為周春

傳等人所有）相距高達6年餘為由，而遽認本案土

地登記簿係屬變造。 

(五)綜上，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1年間發布「臺

灣地籍規則」及「臺灣土地調查規則」，規定由人

                   
8
 資料來源：1.內政部，《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81年3月編

印；2.陳立夫，〈臺灣光復初期土地總登記(權利憑證繳驗)問題之探討〉，收錄於陳氏所著

《土地法研究》，臺北：新學林，96年8月；3.吳密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

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第第10期，106年12月31日出刊。 



25 

 

民填具「土地申告書」持向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局

地方派出所申告其土地，以藉由確認土地產權而達

成稅收等目的，然其經測量查定後係登載於土地臺

帳等資料，此與後續依據明治38年（1905）公布「臺

灣土地登記規則」所造具之土地登記簿尚屬有別；

又總督府復於明治37年5月發布「關於大租權整理

案」，核係用以消滅一切大租權並確定原來之小租

戶為業主，並非消滅私有土地所有權，從而有關陳

訴人指陳本案土地既於明治34年9月9日之申告書

載有大租權之相關記載，則其私有土地之所有權

（業主權）自應於明治37年消滅大租權後即已不存

在，何以於41年2月5日仍登記為周春傳等人所有，

而此一土地登記距上開申告日期相隔6年有餘，亦

非合理，據此主張該土地登記之登記簿係經變造等

情，當屬誤解。 

四、本案坐落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所屬「擬定

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之部分範圍，乃係當地住居者居住數十年

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第11條第1項「適足居住權」及該公約第4號

一般性意見所稱「使用權的法律保障」對象，惟新竹

縣政府規劃辦理該都市更新之過程，除捨棄行為時都

市更新條例第36條有關地上物拆遷之程序規定外，更

忽視其實踐「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義務，率以「公

法遁入私法」手段，而援引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

等規定訴請住居者拆屋還地及給付所謂不當得利，即

有違上開公約保障「適足居住權」及我國兩公約施行

法意旨，應請該府確實檢討改進並引以為戒，並對本

案面臨拆遷之住居者，善盡安置、搬遷等相關義務；

又身為都市更新條例地方主管機關之新竹市政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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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諸上開「適足居住權」精神及現行都市更新條例

有關規定，審慎審核本案「拆遷安置計畫」，以及提

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相關協助，以免住居者陷於

流離失所之困境： 

(一)聯合國大會於西元（下同）1966年12月16日通過《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下稱公政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下稱經社文公

約，以上兩者合稱兩公約），其與1948年公布之聯合

國《世界人權宣言》，堪稱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

亦是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旨在闡

明人類之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期使人

人於公民政治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上，享有自由及

保障。因此，兩公約要求締約國「承允遇現行立法

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各依本國憲法程序，並遵

照本公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制定必要之立法或

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公政公

約第2條第2項）、「承允盡其資源能力所及，各自並

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之協助

與合作採取種種步驟，務期以所有適當方法，尤其

包括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權

利完全實現。」（經社文公約第2條第1項）。而我國

雖於早年已簽署兩公約，卻因國際形勢遲未能成為

締約國，直到98年4月22日制定公布「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下稱兩公約施行法，自98年12月10日施行），賦與

兩公約國內法律之效力，以此展現我國與國際人權

保障標準接軌，並與各締約國共同接受國際監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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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該法除開宗明義揭示：「為實施聯合國196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特制定本法。」

（第1條）之外，並明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

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2條）、「適用

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

委員會之解釋。」（第3條），另要求：「各級政府機

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

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2

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

措施之改進。」（第8條）又106年1月11日修正公布

之住宅法第53條亦申明：「居住為基本人權，其內涵

應參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與人權事

務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此外，我國亦

於91年至97年提出4次國家人權報告詴行報告，再於

101年及105提出初次及第2次兩公約國家報告，並於

102年及106年兩度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我國審查，

提出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先予敘明。  

(二)次按有關人民「適足居住權」之保障，經社文公約

第11條第1項即明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

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

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

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

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至於其內涵為

何？聯合國經社文委員會1991年通過之第4號一般

性意見9指出，「適足居住權」之應考慮之面向，除

                   
9
 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不定期發表之「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s）」，是條約機構對特定條文所作之解釋，其清楚闡述公約所保障權利之內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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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材料、設備和基礎設施的可使用性」、「可

負擔性」、「適居性」、「可取得性」之外，亦包括「使

用權的法律保障」，諸如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設

施……和非正規聚居地，包括占有土地和財產，且

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度的

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制驅離、

騷擾和其他威脅（第8點）；更強調「強制驅離的事

例應被推定為不相容於《公約》的要求。只有按照

國際法的有關原則，在某些特別例外的條件下才是

允許的」（第18點）。嗣1997年，經社文委員會又通

過第7號一般性意見，進一步將「強制驅離」定義為：

「個人、家庭及／或社區在違背他們意願的情況下

被永久或臨時驅逐出他們所居住的房屋或土地，而

沒有得到、或不能援引適當的法律或其他形式的保

護。但是，禁止強制驅離並不適用於按照法律、並

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規定所執行的強制驅離。」（第3

點）。該號解釋另指出：「強制驅離不但明顯地侵犯

了《公約》所鄭重規定的權利，同時也違反了不少

公民和政治權利，例如：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私

生活、家庭和住宅不受干涉權、以及和帄享用財產

權等。」（第4點）、「如果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任

何人有權不受強制驅離。該條尤其承認任何人的住

宅有權受到保障，免受『無理或非法侵擾』。值得注

意的是，國家有義務確保這種權利受到尊重，不因

資源多寡的考量而改變。」（第8點）、「《公約》第2

條第1項要求締約國使用『所有適當方法』，包括通

                                                        
助於了解公約所確認之權利，是聯合國之正式文件。又依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適用兩公

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之規定，上開一般性意見

在我國已是適用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應參照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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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立法措施，以促進《公約》所保護的所有權利……

若要設立一項有效的保護制度，保障免受強制驅離

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基礎。這樣的立法措施應：(a)

對房屋和土地的居住者提供儘可能最大的使用保

障；(b)符合《公約》的規定；以及(c)能嚴格地限制

在什麼情況下方允許驅離居住者……。」（第9點）、

「用強制驅離、拆除房屋作為一種懲罰措施也是不

符合《公約》的規範的。此外，委員會還注意到1949

年日內瓦公約及其1977年議定書都規定國家有義務

禁止用強制驅離的手法去遷移帄民、拆毀私人財

產。」（第12點）、「驅離不應使人變得無家可歸，或

易受其他人權的侵犯。如果受影響的人無法自給，

締約國必頇在其所可使用資源的最大限度內，採取

一切適當的措施，確保提供適足的替代住房、替代

住區或替代的具有生產能力的土地。」（第16點）。 

(三)基此，經社文公約所保障人民「適足居住權」乃國

家之基本義務，國家應盡其資源能力保障此一人民

的權利；而「適足居住權」之內涵，除要求締約國

應從積極面保障人民對房屋之「可使用性」、「可負

擔性」、「適居性」、「可取得性」，更應在民法上之狹

義財產權觀點之外，對任何形式的占有（例如非正

規住居者），保障其免遭強制驅離、騷擾和其他威

脅；至於消極面，則禁止在沒有適當保護措施下，

違背居住者意願而將其驅離，縱使驅離具正當性，

亦應循正當程序，且不應使其無家可歸，而頇採取

一切適當的措施，確保提供適足的替代住房。要言

之，一旦涉及改變居住現狀，國家之裁量空間即大

幅限縮，必頇嚴格遵守程序與實質保障，且不得恣

意以經濟發展或公共利益之迫切必要性作為強制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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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住居所之理由，國家也必頇受國際人權監督機構

較高密度之比例原則審查10。 

(四)惟查我國自兩公約施行法於98年12月10日施行以

來，相關機關仍屢屢以經濟發展或公共利益之目

的，藉由民法物上請求權之規定，逕採「公法遁入

私法」手段，對非正規住居者動輒訴請遷離，並要

求該等相對弱勢之居住者支付不當得利，卻忽視國

家實踐「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義務，因而引發抗

爭，徒耗龐大社會成本11。有鑑於此，我國邀請來

臺之國際人權專家學者即於106年1月20日通過之我

國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

與建議12，特別提出：「審查委員會持續關切在中華

民國（臺灣）正發生的驅離與剝奪土地的頻繁程度。」

（第38點）、「審查委員會建議所有形式的迫遷應宣

布暫時中止，直到一部符合政府的國際人權義務，

包括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7號一般性

意見，以及聯合國關於基於開發目的的驅離及迫遷

的基本原則及準則（簡稱「聯合國驅離準則」）的迫

遷安置及重建法制定為止。」（第39點）、「審查委員

會也關切當局對非正規住居者提起民事訴訟。委員

會建議重新檢視這樣的作法，以使非正規住居者的

住房權依國際人權標準受到尊重。」（第41點）、「審

查委員會關切例如土地徵收條例、都市更新條例、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

                   
10
 翁燕菁，適足居住權之可裁判性—初探國際人權法及其實踐，全國律師月刊，第19卷第1

期，104年1月，頁17。 
11
 例如樂生療養院、華光社區、苗栗大埔及大觀社區拆遷案等。 

12
 106年1月20日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發表記者會上，公政公

約第2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主席Manfred Nowak教授特別點出：「我們也認為在人權教育的

領域，應更努力，特別是教育公務人員執行公務及規劃政府方案時，應採取以人權為本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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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辦法，以及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

理原則等法令，含有並非基於人權的規定，並在全

臺各地被用於剝奪人民與社區的權益。委員會建

議，所有與國內住房與土地政策有關的地方及中央

法規應修正，以符合中華民國（臺灣）的國際人權

義務。」（第42點）。 

(五)又查，詹森林大法官於司法院108年度統二字第8號

賴○○聲請案不受理決議協同意見書提出：「兩公約

關於『適足居住權』之規定，在相關內國法令落實

之前，是否足供人民作為請求國家負給付義務之依

據，從而具有權利之規範效力，而可該當憲法第15 

條所稱之『財產權』或憲法第22條所稱之「其他自

由或權利」，固仍待深論，然其具有防禦權之性質，

在人民就『適足居住權』與國家所生之公法關係中，

可用以對抗國家之不法侵害，應無疑義。」、「在民

法上，本來即有關於『非法占有他人財產之權利』，

及『取得與合法權利對抗之資格』之明文。最明顯

之例子，乃無權占有他人動產或未登記之不動產，

已達一段期間，致占有人取得對抗所有人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之資格（時效抗辯，民法第125條等），及

以行使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之意思，（自始合法

或非法）占有他人動產或不動產（或其他財產），已

達一段期間，致取得該他人動產或不動產（或其他

財產）之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時效取得，民法

第768條至第772條）。」、「至於兩公約規定之適足居

住權，在私所有人與私占有人關於房地返還及拆屋

還地，而就所適用民法第767條之違憲審查上，所具

有之規範功能，依本席意見，至少為：（1）即使該

所有人得請求占有人返還房地或拆屋還地，亦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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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協商、補償、安置等程序上，確保該占有人

獲得適當之保障。（2）如強制返還房地或拆屋還地，

將嚴重侵害占有人之人性尊嚴時，至少應延緩強

制，甚至即應不得強制。」、「在有無嚴重侵害占有

人人性尊嚴之認定上，不能僅因占有人尚有財產或

資力，即認為強制其返還所占有之房屋或 /及土地，

並不構成對其人性尊嚴之侵害。亦即，占有人與其

所占有之房屋或/及土地，如因期間長久，或其他因

素，而有特殊情感時，亦應考慮如強制其返還該標

的物，是否有損其人性尊嚴。」合先敘明。 

(六)查本案新竹縣政府為配合中央以都市更新復甦都市

機能，以及大面積公有土地不予出售之政策，乃就

將本案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面積2,161帄方公

尺）所在之東大路一段、世界街、仁愛街、仁愛街

50巷所圍街廓之新竹市中心精華地區之43筆土地
13，規劃辦理都市更新。據新竹縣政府及新竹市政

府表示，該範圍大部分土地為早期之軍方眷舍用

地，惟軍方多已辦理安置拆遷補償，其餘土地計有

64戶占有公有土地之舊違章建築物，皆為老舊建

物，其構造分別有混凝土造、加強磚造及鐵皮造，

樓層數為1~2樓，現況環境窳陋傾頹，有公共安全

及衛生之慮，並不符合現代都市化生活之機能需

求，亦與附近建築環境不協調，亟待改善；而縣府

從未容許或同意興建行為，且該等建物於興建前均

未與縣府成立租賃或其他合法使用之法律關係，自

始即屬無權占有，又建物所有權人未於取得土地合

法使用關係前即自行興建，故地上建物現況均屬違

                   
13
 總面積11,436㎡，其中中華民國持有面積275㎡、新竹縣持有面積11,044㎡、新竹市持有面

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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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建物等語。惟據陳訴人指稱，原屬日據時期日人

被遣返後之無主土地，38年政府播遷來臺時，當地

住民父母一輩經政府安排在該地建屋，後代則延續

居住生活迄今已長達6、70年等語14。 

(七)經據新竹縣政府表示，本案經該府公開招商後於105

年5月8日與理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理銘開發

公司)簽訂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委託契約，委託理銘開

發公司擔任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並由「實施者」

提出占用戶處理方案；該府與理銘開發公司簽訂之

委託契約第3.3條約定：「乙方(理銘開發公司)辦理本

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之申請報核、審議

及執行相關事務時，甲方同意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

（例如：拆屋還地訴訟案……等。），惟各該事務之

一切責任與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爰自簽約後理

銘開發公司開始舉辦說明會、座談會、公聽會及地

上占用戶溝通協調會……等與占用戶展開說明及溝

通，過程中發現除部分占用人有「非自用」或「無

居住事實」等情形外，亦有占用人陳訴「拆遷補償

費過低」、「地上物占用建坪、換更新後一坪」等理

由，案經理銘開發公司依個案需求逐一溝通協商並

以現金補償方式 (補償標準至少不低於新竹市都市

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

審議原則)處理違占戶，惟仍溝通未果，遂改依委託

契約3.3向縣府提出必要之協助（拆屋還地訴訟），

嗣經縣府與理銘開發公司透過工作會議討論並視占

用情況及類型分期分批提起訴訟計27戶。又本案業

                   
14
例如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33號判決引敘陳訴人王○指述：王君之所陳建物係渠

母於52年購買，並於事後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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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銘開發公司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15及第29條
16規定，於106年6年9日舉辦公聽會，並於同年6年

30日將「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等43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請新竹市政府核定中。  

(八)惟查新竹縣政府及其委託之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

並未考量本案土地上之住居者已於該等土地上安身

立命數十年之歷史背景，更忽視政府機關實踐經社

文公約「適足居住權」之公法上義務，率以「公法

遁入私法」手段，援引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等規

定訴請住居者拆屋還地及給付所謂不當得利，即有

違兩公約保障「適足居住權」及我國兩公約施行法

意旨。 

(九)次按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定（都市更新條例108

年1月30日全文修正前為第21條），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拆遷安置計畫」等事項。

又該條例108年1月30日全文修正前之第36條亦規

                   
15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

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

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

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

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3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

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

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

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4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

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

規定之限制。 
16
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第1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

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2項)實施者為擬訂或變更權利變換計畫，頇進入權利變換範圍內

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調查或測量時，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第3項)權利變換計畫

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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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

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限期30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

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並應訂定期限辦理強制拆除或遷移，期限

以6個月為限。其因情形特殊有正當理由者，得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6個月，並以2次為限。但應

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

行者，實施者應於拆除或遷移前，通知代管機關或

執行法院為必要之處理。（第2項）前項因權利變換

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

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

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

額有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17

 

(十)惟查新竹縣政府及其委託之本案都市更新實施者，

並未體認上開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代為辦理拆遷規定，係隱涵有藉地方主管

機關之介入以審酌其拆遷安置計畫是否完備，進而

兼顧保障現住居者居住權之精神，乃該府竟捨上開

                   
17
 都市更新條例108年1月30日全文修正後之第5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範

圍內應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依主管機關公告之權利變換計畫通知其所有

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30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依下列順序

辦理：一、由實施者予以代為之。二、由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

之。（第2項）實施者依前項第一款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前，應就拆除或遷移之期日、方式、

安置或其他拆遷相關事項，本於真誠磋商精神予以協調，並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協

調不成者，由實施者依前項第2款規定請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第2款之請求後應再行協調，再行協調不成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實施者，得於

協調不成時逕為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不適用再行協調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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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率而循私法程序訴請住居者返還土地，亦非

可取。 

(十一)另按108年1月30日修正增訂之現行都市更新條例

第84條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

實施日1年前，或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於權利變換計

畫核定發布實施日1年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內有居住事實，且符合住宅法第 4條 18第2項之經

濟、社會弱勢者身分或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者，

因其所居住建築物計畫拆除或遷移，致無屋可居住

者，除已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拆遷安置計畫或

權利變換計畫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予以安置者

外，於建築物拆除或遷移前，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依住宅法規定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

協助，或以專案方式辦理，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必

要之協助。（第2項）前項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除

依住宅法第4條第2項第1款至第11款認定者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審酌更新單元內實際狀況，

依住宅法第4條第2項第12款認定之。」19揆其立法

意旨乃在：「規定於一定期間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範圍內有居住事實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因

其所居住之建築物拆除或遷移，致無屋可居住者，

                   
18
 住宅法第4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轄

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

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第2項）前項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

分，指下列規定之一者：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二、特殊境遇家庭。三、育有未成

年子女三人以上。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五、

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七、身心障礙者。八、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九、原住民。十、災民。十一、

遊民。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19
 本條為都市更新條例108年1月30日全文修正時新增，其立法理由為：「規定於一定期間前，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有居住事實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因其所居住之建築物拆

除或遷移，致無屋可居住者，除已納入拆遷安置計畫或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予以安置者

外，應由地方政府依住宅法規定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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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納入拆遷安置計畫或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予

以安置者外，應由地方政府依住宅法規定提供社會

住宅或租金補貼等協助。」 

(十二)查本案土地所屬之「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

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業經報請新

竹市政府審核中，應請新竹市政府本諸經社文公約

「適足居住權」精神及現行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

定，審慎審核本案「拆遷安置計畫」，並依該條例第

84條有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

規定提供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協助，或以專案方

式辦理，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必要之協助」之規定，

切實辦理。 

(十三)綜上，本案坐落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土地

所屬「擬定新竹市親仁段二小段12地號等43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部分範圍，乃係當地住居者

居住數十年的安身立命之所，當屬聯合國《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適足居住權」

及該公約第4號一般性意見所稱「使用權的法律保

障」對象，惟新竹縣政府規劃辦理該都市更新之過

程，除捨棄行為時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有關地上物

拆遷之程序規定外，更忽視其實踐「適足居住權」

之公法上義務，率以「公法遁入私法」手段，而援

引民法第767條物上請求權等規定訴請住居者拆屋

還地及給付所謂不當得利，即有違上開公約保障「適

足居住權」及我國兩公約施行法意旨，應請該府確

實檢討改進並引以為戒，並對本案面臨拆遷之住居

者，善盡安置、搬遷等相關義務；又身為都市更新

條例地方主管機關之新竹市政府，亦應本諸上開「適

足居住權」精神及現行都市更新條例有關規定，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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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審核本案「拆遷安置計畫」，以及提供社會住宅或

租金補貼等相關協助，以免住居者陷於流離失所之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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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四，糾正新竹縣政府。 

二、調查意見四，函請新竹市政府依法妥處見復。 

三、調查意見（不含附件），函復陳訴人。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處理。 

        調查委員：王帅玲、王美玉、高涌誠 

 

 


